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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本縣聽覺或言語功能障礙縣民參與公

共事務，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之機會，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未涉及私人商業之各類翻譯服務需求，得向本府提出申請，依申請對象不

同區分如下：

  (一)單位申請：本縣各級公務機關及所屬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

  (二)個人申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聽(語)障者或合併聽(語)障之多重障礙

者及其家屬。

三、服務項目：

  (一)公務機關學校所舉辦之重大政策會議、公聽會、記者會、研習及活動。

  (二)警政、司法偵查、交通事故處理、獄所等臨時性相關服務事項。

  (三)門診醫療、諮詢、就業、勞資爭議、家暴、稅務、財務糾紛等或具影響個人

權益、生命安全等事件。

  (四)參與相關身障福利團體（機構）辦理福利、文化、休閒、體育活動、新聞、

資訊等對外公開不收費之研習或活動。

  (五)其他必要性之服務且經本府核定者。

四、受理申請單位：本府社會處。

五、申請程序：

(一)一般性服務申請：申請人（單位）應於申請服務日前三天填寫「申請表」

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申請服務事由相關證明文件，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郵寄等方式，送交本府審查。

(二)夜間、緊急或突發性服務：如警政交通事故、重大醫療案件得隨時提出申

請，其他案件由本府視人力及申請事由審查是否派遣服務。

(三)本府應於接獲申請三日內回覆申請結果。

  (四)完成手語翻譯(同步聽打)服務後，申請人（單位）應即確認服務時數並

簽章，同時填寫服務滿意度調查表回傳本府。

六、應注意事項：

  (一)夜間服務僅限緊急、突發性事務。

  (二)本服務不接受長期性之申請。

  (三)申請人(單位)申請服務項目、內容、時間有任何變動，應提前通知本府。

  (四)申請人（單位）應詳細評估所需服務時間，如因現場突發狀況而須延長

服務時間者，請洽本府處理，不得任意要求手語翻譯人員留駐。

  (五)手語翻譯(同步聽打)服務人員應由本府審視狀況派任，申請人(單位)不

得指定。



  (六)本服務之地區以金門縣為限。

七、提供手語翻譯服務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